附件2：
云浮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聘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工作效能，控制行政运作成本，保障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称“用人单位”）及其聘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聘员是指服务于用人单位，在核定的工作任务内以合同形式聘用，从事技术类和行政辅助类工作的全职人员。此类人员不列入用人单位编制管理，不担任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

技术类工作指法律、金融、规划、建设、经贸、外语、信息、医学或高新技术等方面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行政辅助类工作指警务、政务协调管理岗位或政务辅助岗位的工作。

第三条  聘员的员额应坚持从严控制的原则，实行市直总量控制和动态管理；聘用聘员坚持岗位需要的原则，保证人员质量，提高工作效能。

第四条  聘员的员额及类别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审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对聘员招聘、资格审查、考核等进行指导；市财政局负责落实相应经费；用人单位负责聘员的招聘和管理。

第二章 聘用条件与招聘程序

第五条  聘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

（二）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三）应具有中专（中职技校）或高中以上学历；

（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聘用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分流人员或退役士兵。

第六条  用人单位聘用聘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聘。用人单位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定的聘员员额内，采取公开招考或者选聘的方式招聘。

（二）签订聘用合同和备案。用人单位结合岗位工作性质，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有关规定与聘员签订聘用合同。招聘结果由用人单位分别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第三章 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

第七条  聘员受聘期间，薪酬档次和标准按聘员的类别确定，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由市财政局按月发放。详细标准见《云浮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聘员薪酬和经费标准表》。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按规定为聘员支付工资，负担各种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费用。

第九条  聘用聘员所需经费按用人单位经费渠道解决。

第十条  聘员薪酬标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一条  聘员要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聘员的工作指导、培训、考核及日常管理。

第十二条  聘员在聘期内的聘用合同书、年度考核材料、奖惩材料、学历材料及其他需要归档的材料，交由用人单位存入个人档案。

第十三条  聘员的考核管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聘员的考核以聘用合同为依据，根据聘员的工作绩效和群众的评议进行年度考核，具体的考核办法由用人单位根据聘员的工作岗位制定；

（二）聘员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

（三）聘员考核的结果，作为聘员解聘、续聘的主要依据；

（四）聘员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或年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按照聘用合同的规定解除聘用合同；

（五）聘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于聘员解聘后10个工作日内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相关手续。用人单位不得隐瞒拖延上报离岗人员，违者按冒领财政资金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聘用人员的，用人单位必须在一个月内自行清退。拒不清退的，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违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原经市政府及市编委批准的警务协管人员和政务辅助岗位人员纳入本办法管理。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审核岗位聘员的薪酬标准由市财政局拟订后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八条  从事单位内部杂务、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水电维护、膳食等服务工作的人员不纳入本办法管理范畴（其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聘用的该类人员按现购买服务渠道不变），各用人单位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采取政府采购、公开竞标或对外承包等方式转由企业法人、社会组织或个人承担，所需经费在用人单位公用经费中列支。

第十九条  聘员与用人单位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云浮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聘员薪酬和经费标准表
单位：元/月、人
	聘员类别
	对  象
	工资档次
	备  注

	第一类
	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6400
	1、聘员办公经费参照市直部门预算公用经费量化标准核拨。
2、工资发放数额以聘员达到的最高类别标准执行。

3、聘员所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按现行财政核拨标准处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比例参照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执行（表内各类别人员工资已包含社保和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的费用）。

4、聘员除表内规定的薪酬待遇外，不另设其他奖金或补贴。

	第二类
	具有副高职称的人员
	5600
	

	第三类
	具有中级职称的人员，或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4800
	

	第四类
	具有助理级职称的人员，或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4100
	

	第五类
	具有员级职称的人员，或取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
	3600
	

	第六类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
	2950
	

	第七类
	具有中专（中职技校）或高中学历的人员
	2850
	


